
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
第十三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
	時間
	115年02月27日10時00分-12時00分

	地點
	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646巷101號  桃花源餐廳

	主席
	理事長 黃國峯
	紀錄
	張凱溱

	出席人員
(理事、監事應各自過半出席且不得委託)
	理事共6人：張凱溱、林訓然、宋子東、黃永慶、許炎昌、林葉婷

	
	監事共2人：杜自立、林仲誠

	
	應出席會員人數 61 人（應與理事會審定人數一致）

	
	實際出席 44人（含委託11人）
（實際出席人數+請假+缺席人數=應出席會員人數）

	請假人員
	理事共3人  

	
	監事共1人  

	主席致詞
	    大家好，感謝大家撥空參與這次臨時會員大會，今天就寶島二大議題，讓大家做一個了解，相關的內容都在會員大會手冊裡面，請各位會員稍微花一點時間看一下，表決的時候請做出你們的決定，謝謝各位。

	來賓致詞
	略

	報告事項
	（1） 團務報告：今天主要就四件提案進行討論投票，詳見會議資料。(大會手冊)

	討論提案

	提案一
	購買倉庫土地，大卑鄉聯美村甲種建築用地，地坪305坪，每坪3萬
8千元整，購地基金由團部發展基金專戶支付，請提 討論。詳如大會
手冊P9~14。（提案者:黃國峯）
同意:43票 不同意:0票 棄權:1票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	提案二
	若一提案通過購買倉庫土地，所有權人建議以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法人名義登記，請提 討論。（提案者:黃國峯） 
同意:43票 不同意:0票 棄權:1票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	提案三
	若一提案通過，其購地後續流程及興建寶島倉庫建議由理監事會執行，請提 討論。（提案者:黃國峯）
同意:43票 不同意:0票 棄權:1票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	提案四
	修正章程第一條、第四條內容及變更圖記。(內政部函及章程修正對照詳大會手冊P15~17)請提 討論。（提案者:呂廷羽）
同意:43票 不同意:0票 棄權:1票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	臨時動議
會員提問
	會員:杜自立
1.購買的土地上有很多廢棄物，是不是請地主自行清運。
2.購買土地上的建物，需要有正式的建築執照。
理事長 黃國峯回復
就以上購買土地過程中，若發現地主有任何不法情事(包含抵押土地等等)，理監事會將停止購買土地。
會員:黃新年
1. 說明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起名源由。
理事長 黃國峯回復
這段歷史我還真不知道，內政部對於章程內社團法人，來函要求予以修改，對於內政部要求，我個人覺得應該不會對寶島義工團受到影響。
會員:洪正雄
1.如果我們把社團法人拿掉會不會影響後續的募款。
理事長 黃國峯回復
募款部分尚不知有何影響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，內政部來函要求刪除章程內「社團法人」文字，對於修改後名稱，會詢問內政部相關問題以確保將來執行上不會產生問題，以上。


	散會
	11時10分



